
 

嘉義市政府財政稅務局核發紙本繳納證明申請書  

申請類別 
 □申請 

 □取消(限已申請「以後年度均寄發紙本轉帳繳納證明」者) 

申請稅目 課稅標的(僅限嘉義市) 

□使用牌照稅 
□全部車輛 

□部分車輛，車號： 

□房屋稅 

□全部房屋 

□部分房屋，房屋坐落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嘉義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嘉義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嘉義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□地價稅 (地價稅採歸戶課徵-嘉義市所有土地) 

申請年度 

 □ 以後年度均寄發紙本轉帳繳納證明 

註：限本市定期開徵之使用牌照稅、房屋稅及地價稅，且以約定或非 

約定(信用卡、晶片金融卡、活期(儲蓄)存款帳戶、自動櫃員機、網際 

網路或電話語音)方式轉帳繳納者 

檢附文件 

1.身分證正反面影本。 

2.無中華民國國籍者，請檢附居留證、護照或其他證明文件影本。 

3.公司行號或機關團體請檢附中央(或地方)政府核發之核准函、設立

(或變更)登記表或公司登記事項證明書影本。 

      此致  

 嘉義市政府財政稅務局  

      申請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簽章）  

      身分證或營利事業統一編號：  

      聯絡電話：  

      通訊地址：  

      申請日期：          年          月          日  

★注意事項： 
1.依據稅捐稽徵法第33條規定，稅捐稽徵機關對納稅義務人之財產資料應

保守秘密。非納稅義務人本人或其繼承人，或未經授權之代理人、辯護

人，請勿申請。 
2. 「電子稅務文件入口網」線上發證最便利，請多加利用。 

3.□為響應節能減碳政策，本人同意申請以電子方式傳送轉帳繳納證明 

  E-Mail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中國大陸之網域信箱不適用)    


